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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做好医院药品配送企业遴选工作，保障我院药品供应工作有序运行，营造公平透明、公平竞争的购销环境，根据《广西卫生健康领域采购重点环节操作规范（试行）》（桂卫财审发〔2023〕2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区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的通知（桂医保发[2024]39号）》、《广西医疗机构药品配送企业遴选专家共识》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现诚邀符合条件的企业报名参加遴选。现就遴选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南宁市武鸣区妇幼保健院药品配送供应商遴选项目
二、项目内容：
1.遴选我院西药、中成药、中药饮片（集采品种）药品配送商，负责配送供应我院西药（包括麻醉、精神等特殊药品）及生物制剂、中成药、中药饮片（集采品种）。
2.遴选方式：综合评分,按评分高低排序遴选。
3.服务期限：配送周期三年，购销合同一年一签。服务期间定期考核，如有不良记录出现，医院有权立刻暂停或取消其服务资格。
三、遴选对象资格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要求；
（二）药品配送企业须严格执行“两票制”；
（三）药品配送企业必须具有广西药品与医用耗材招采管理系统的配送企业资质；
（四）药品配送企业负责人为同一法定代表人，不得同时参加遴选活动；同一集团下属的分公司、子公司或存在控股关系的企业，仅允许一家参与投标。若发现关联企业同时投标，均视为无效。
（五）参加报名前三年内在生产或经营活动中无违规违法等不良记录，未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无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情形；
（六）药品配送企业须满足医院需求。
1.保证配送药品的质量及安全。
2.保证药品配送的时效性：一般药品24小时送达，最长不超过48小时，节假日按医院需求配送；急（抢）救药品2小时内送达，急用药品4小时送达；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医疗用毒性药品等特殊药品配送时限不超过4小时。
3.配送企业应配合医院完成滞销品种和近效期品种退货工作。
（七）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遴选，不接受分包、转包、挂靠方式。
四、递交响应文件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一）报名时间：2025年11月 29日至2025年12月5日（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
（二）报名地点：南宁市武鸣区妇幼保健院综合楼一楼药库。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文件，采购人不予受理。
（三）联系人：巫老师，联系电话0771-6219757
（四）申请遴选文件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药品配送企业应在公告规定的时间内向医疗机构招标采购相关部门递交《药品配送企业遴选申请》（附件1）、《药品配送企业遴选条件审查表》（附件2），同时按照《药品配送企业遴选评分表》（附件3）进行自评打分，并按要求提交附件 2、3 的相关支撑资料，提供企业在广西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系统“药品交易结算”模块内可配送药品名称、规格、厂家的电子表格及企业供应品种目录与《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版）》载入品种（除中药饮片）的匹配对比Excel表，盖企业公章。所提供的评分支撑材料，凡有作假，取消遴选资格，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或损失均由供应商承担。上述材料按顺序排放，均加盖公司印章(一式七份)一同密封递交或邮寄到我院，务必盖章做好密封，否则不予受理。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
五、其他说明：
1.本次遴选工作由医院采购办公室组织院内评审专家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推荐入围候选药品配送公司，经审定后公示。
2.执行过程中，因国家政策有变动的，按国家政策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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